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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哈密市伊州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或“项目”）

1.2 地块区位

本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

哈密市伊州区，其中：2017 年棚改项目包括西部片区棚户区、向阳

路片区棚户区、老城片区棚户区、湿地公园两侧片区棚户区、人民路

大桥南侧片区棚户区和建设东路大桥南侧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2018

年棚改项目包括上阿牙、东环路（新四中段）区域棚户区、中阿牙区

域棚户区、天山南路以东，中山路以北区域棚户区、饭店路两侧区域

棚户区、西郊路以北区域棚户区、新民六路南侧区域棚户区、西部区

域棚户区、八一路、军民巷区域棚户区、人民路西延棚户区、东河坝

西侧棚户区、内环路棚户区、北郊路化工厂棚户区、北关新市场棚户

区东河区良种场棚户区改造项目。

1.3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棚户区改造计划户数为 3,505 户，拆迁范围内的土地性质

为国有土地。安置方式均采用纯货币化补偿方式,其中纯货币补偿户

数共计 3,505 户。

本项目拆迁范围内拆迁建筑为住宅及附属建筑，计划拆迁占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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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5,679.55 亩，计划拆迁户数 3,505 户，涉及拆迁人数 14,020 人,

总建筑面积约为 502,616.00 平方米。房屋征迁规模整体规模详见下

表：

伊州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计划征收规模

年份（年） 户数（户） 人数（人） 建筑面积(平方米） 占地面积（亩）

2017 1175 4700 235,000.00 2,585.74

2018 2330 9320 267,616.00 3,093.81

合计 3505 14020 502,616.00 5,679.55

按年度以及片区分布情况如下：

2017 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计划征收规模

序号 棚改区域 范围 户数 人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占地面积

（亩）

1

西部片区棚户区（包

含西区、人民路西

延、西郊路、新民六

路南侧）

西部片区，新民六

路南侧，天山南路

西侧、人民路北侧

417 1668 83,400 1,385.50

2
向阳路片区棚户区

改造征收项目
向阳东路南侧 151 604 30,200 196.30

3

老城片区棚户区（包

含民主巷、东菜园片

区、西菜园、文化西

路、北关新市场、上

阿牙）

鲁能学校以北、建

国南路以西、中山

南路以东，中华路

以东，人民路大桥

以南片区，上阿牙

片区

222 888 44,400 444.00

4

湿地公园两侧片区

（包含健身广场、东

河坝西侧、人民公园

西侧）

天山南路西侧、人

民路北侧
130 520 26,000 116.94

5
人民路大桥南侧片

区
人民路大桥南侧 121 484 24,200 242.00

6
建设东路大桥南侧

片区

天山南路西侧、人

民路北侧
134 536 26,800 201.00

合计 1175 4700 235,000 2,5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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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计划征收规模

序号 棚改项目 范围 户数 人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占地面积

（亩）

1
上阿牙、东环路（新

四中段）区域棚户区

上阿牙路以南，建

国南路东侧
177 708 20,532 271.04

2 中阿牙区域棚户区
中阿牙路以南，建

国南路东侧
208 832 24,128 220.00

3
天山南路以东，中山

路以北区域棚户区

天山南路以东，中

山路以北，广东路

以南，环城路以西

224 896 25,984 107.53

4
饭店路两侧区域棚

户区

建设东路以南，人

民公园西侧
365 1,460 42,340 150.25

5
西郊路以北区域棚

户区

环城路以西，七一

路以东
173 692 20,068 184.61

6
新民六路南侧区域

棚户区

新民六路以南，七

一路以东
154 616 17,864 105.68

7 西部区域棚户 新民六路以南片区 225 900 26,100 1,365.00

8
八一路、军民巷区域

棚户区

八一路以东，天山

北路以西
62 248 7,192 19.68

9 人民路西延棚户区
环城路以西，七一

路以东
60 240 6,960 45.00

10 东河坝西侧棚户区

中阿牙路以南，建

国南路以东，东环

路以西

12 48 1,392 9.83

11 内环路棚户区
哈罗路以东，回城

乡以南
226 904 26,216 520.00

12
北郊路化工厂棚户

区

惠家园以东，北郊

路以北
260 1,040 28,600 55.74

13 北关新市场棚户区
中华路以西，滨河

路以东
136 544 14,960 29.16

14
东河区良种场棚户

区
吾尔达村片区 48 192 5,280 10.29

合计 2,330 9,320 267,616 3,0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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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总投资与资金筹措

1.4.1 征收总投资

本项目征收总投资 160,262.88 万元，其中：货币拆迁补偿费用

为 150,784.80 万元，占征收总投资的 94.09%，搬迁奖励费用为

7,010.00 万元，占征收总投资的 4.37%，评估测量费用 911.30 万元，

占征收总投资的 0.57%，征收施工费用为 1,206.28 万元，占征收总

投资的 0.75%，搬家费用为 350.50 万元，占征收总投资的 0.22%。

1.4.2 建设期（拆迁期）利息

本项目计划专项债券融资 130,000 万元，融资年期 10 年，债券

利率拟为 4.50%，建设期（拆迁期）利息合计为 5850 万元。

1.4.3 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166,112.88 万元（含拆迁期利息），其中专项债券

融资 13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8.26%；自筹资金 36112.88 万

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1.74%。

1.5 项目收益与还款来源

本项目收益来自于哈密市伊州区棚户区拆迁后腾空地块的出让

收入，并以此收入作为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还款来源。

二、项目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2.1 项目建设背景

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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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保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措施。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尽快改善

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对进一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条件，保障

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城市抗震防灾综合能力，改善城市风貌，促

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又快又好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自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住房建设持续

快速发展，以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廉租住房、解危解困住房、

住房公积金等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保障水

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是城市住房保障

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主要是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小、覆盖面低，城市低

收入家庭住房仍然比较困难，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 号)的精神，自治区人民政

府发布了《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若干意见的

实施意见》（新政发[2007]73 号），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

困难问题，加快建立和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满足城市低收入家庭

住房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新疆。

住房问题是城镇低收入家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关系到

这些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因而，建立完善的住房

保障物质基础和保障制度，改善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民心工程、稳定工

程、德政工程，是关注民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件大事。

近年来，伊州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但存在一些基础配套设施落后、居住拥挤、功能及居住环境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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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绝大多数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居住水平反差极大。同时

这些危旧房的存在，与城市整体形象、文明档次极不协调，使城市人

居环境大打折扣。

本项目棚改区域基本都位于伊州区老城区，土地均为居住用地，

拆迁建筑物使用年限较长，建筑使用年限均超过 30 年，多数房屋由

于建设标准低，户均面积狭小，加之年久失修，基本上已成为危旧房

屋，存在居住安全隐患；区域内居住人口复杂，多为流动人口，基本

无排水、集中供暖等配套设施，因而排水不畅、阴暗潮湿、乱搭乱建、

乱堆垃圾，烧饭取暖用煤，冬不保暖，夏不挡风遮雨，环境污染十分

严重；同时区域内道路狭窄，无法硬化，雨天泥泞不堪；给人民群众

生活带来安全隐患。也使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所以本次项目

实施作为伊州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势在

必行。

2.2 项目实施的合理性

（1）棚户区改造项目，使城市中一些脏、乱、差的死角得到了

治理，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提升了城市

品位。通过改造棚户区，不仅使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

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规划、建设城市，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2）进行棚户区改造，盘活项目区域内的存量土地，实现土地

的节约集约利用，节约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3）本项目棚户区改造区域内房屋建筑使用年限均超过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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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公共服务设施差、环境卫生差、建筑

质量较差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改

善棚户区环境，能够提高伊州区整体环境质量。

2.3 项目实施的意义

本项目的实施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践

行执政为民理念，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以人为本，统筹兼

顾，精心组织，配套建设，高标准实施旧城棚户区改造，保障群众居

住权益，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确保人民群众更大程度地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全面推进和谐哈密建设。

（1）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贫困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居民居住

面积增大。新型现代化的楼房配备了市政供暖设施和天然气设施，居

民体会到生活品质提升，居住舒适。居民对社区环境质量，基础设施

的满意度增加。

（2）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社会保障

增强。政府增加了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贫困居民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贫困户越来越少，而且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3）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使得居民拥有

新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改善了社会整体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使

得就业能力增强，自我创业意识增强，社区安全，居民素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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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为落实中央的民生保障要求，进一步推动伊州区棚户区改造，解

决居民安置已深入开展，现加大力度实施拆迁安置工作已迫在眉睫。

（1）项目的实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目前，本项目各项目区因建筑密度大、人均居住面积小、建设使

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差，存在消防和治安隐

患的集中棚户区。居住区内人员成分复杂、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社会

管理薄弱、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差等社会问题。为此，伊州区的棚户

区改造既是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建设和谐哈密的需要，也是改善

民生、创建宜居城市的需要。

（2）项目的实施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伊州区的旧城区存在市政配套老化、不完善、建筑年代久、抗震

不达标、节能保温效果差、缺少绿化、公共活动空间狭小，特别是城

中村大部分房屋在 l、2层基础上加盖至 4、5层，存在严重结构隐患，

且房屋密度大、道路狭窄、消防通道不畅或无消防通道，时常发生火

灾，造成人员、财产损失。按照伊州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首要目标，伊州区的棚户区改造已经迫在

眉睫，通过改造让人民群众更大程度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群众

生活质量，全面推进和谐伊州区建设，更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3）项目的实施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强调“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

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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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城

乡发展能够有机融合，优势互补，互相促进。随着城镇化进程驶入快

车道，越来越多的村落将会并入城市发展轨道，同时越来越多的富余

外来人员将进入伊州区，将对伊州区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为此现

阶段着手进行棚户区改造，加强规范社会管理力度和行为，避免出现

更大的旧城区，给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潜力。

（4）项目的实施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需要

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开、道路网的完善、新区的开发，伊州区经济

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时期，而旧城区“脏、乱、差”的环境卫生和落

后的配套设施，以及私搭乱建的状况严重影响了伊州区整体形象和经

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调整城市功能、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城市生态

和人文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等方面受到了严重制约，而实施棚户区

改造，将极大改善城市面貌，完善城市的结构和功能，提高城市的整

体素质和城市品位，为伊州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了新的机遇。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提出符合伊州区发展政策。通过加大伊州区

棚户区改造的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形成优越的投资环境，促进伊州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伊州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十分必要的、可行的。

三、主要政策依据

与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相关的政策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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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文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

2014年 8月 31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5）37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财库[2015]83 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 财综[2015]57 号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相关工

作的通知
财综[2016]11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授予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 财库（2018）61 号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的通知
财预[2018]28 号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4.1 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成本

4.1.1 项目拆迁成本测算依据

（1）评估测量费：棚户区改造中为评估拆迁补偿款预计产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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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测量费用，根据哈密市伊州区评估测量费用市场行情，以单价为

2,600 元每户计算。

（2）征收施工费：棚户区改造拆迁征收预计产生征收施工费用，

根据哈密市伊州区征收施工费市场行情，以单价为 24元每平方米计

算。

（3）按照《2015 年哈密市第十三次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哈市

府办阅[2015]32 号）文件的规定，每户一次性支付 1,000 元搬迁补

偿费。

（4）按照《哈密市伊州区 2017 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方案》文件的规定，对签订协议的被征收户予以每户 10,000 元搬迁

奖励以及 10,000 元大病补助。

（5）按照《哈密市伊州区 2017 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方案》文件的规定，本次项目完全采用货币补偿方式，以 3,000 元/m2

进行补偿。

4.1.2 项目拆迁成本测算

本项目拆迁成本 160,262.88 万元，其中：货币拆迁补偿费用为

150,784.80 万元，占征收总投资的 94.09%，搬迁奖励费用为

7,010.00 万元，占征收总投资的 4.37%，评估测量费用 911.30 万元，

占征收总投资的 0.57%，征收施工费用为 1,206.28 万元，占征收总

投资的 0.75%，搬家费用为 350.50 万元，占征收总投资的 0.22%。具

体成本测算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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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州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拆迁成本测算 单位：万元

年份
评估测量

费
征收施工费 搬家费 搬迁奖励 货币拆迁补偿 合计

2017 年 305.50 564.00 117.50 2,350.00 70,500.00 73,837.00

2018 年 605.80 642.28 233.00 4,660.00 80,284.80 86,425.88

合计 911.30 1,206.28 350.50 7,010.00 150,784.80 160,262.88

分年度拆迁测算成本如下：

2017 年伊州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拆迁成本测算

费用项目 单价
单价释义（根据规划说明

书）

户数（户）或面积

（㎡）
费用（万元）

评估测量费 2,600 2600 元/户 1,175.00 305.50

征收施工费 24 24 元/平米 235,000.00 564.00

搬家费 1,000 1000 元/户 1,175.00 117.50

搬迁奖励 20,000
（10000 元奖励+10000

元大病补助）/户
1,175.00 2,350.00

货币拆迁补

偿
3,000 3000 元/平米 235,000.00 70,500.00

合计 73,837.00

2018 年伊州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拆迁成本测算

费用项目 单价
单价释义（根据规划

说明书）

户数（户）或面积

（㎡）
费用（万元）

评估测量费 2,600 2600 元/户 2,330.00 605.80

征收施工费 24 24 元/平米 267,616.00 642.28

搬家费 1,000 1000 元/户 2,330.00 233.00

搬迁奖励 20,000

（10000 元奖励

+10000 元大病补助）/

户

2,330.00 4,660.00

货币拆迁补

偿
3,000 3000 元/平米 267,616.00 80,284.80

合计 86,4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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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收益

4.2.1 腾空土地规模

本项目预计腾空土地 5,679.55 亩，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

建设用地标准》规定，用于公共绿化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腾空

土地的 20%，本项目预计可用于出让的土地面积为 4,543.64 亩。

4.2.2 腾空土地出让计划

本项目可用于出让土地面积为 4,543.64 亩（占腾空土地 80%），

土地出让计划在项目实施后 8 年等额出让完毕。

4.2.3 项目征收区域地价确定

（1）地块地价分析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01），常用的土地估

价分析方法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剩余法等。分析方法的选用应当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

根据当地土地市场的情况并结合预估宗地的具体特点、分析目的及分

析所掌握的资料等，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

分析人员在认真掌握的资料并进行了实地勘察后，根据预估宗地

的实际情况，结合此次分析目的，采用了市场比较方法对预估宗地进

行估价。

（2）待估宗地地价分析

1）哈密市伊州区基准地价信息如下：

哈密市伊州区城区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用途\土地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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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地 1,275 921 644 394 262

住宅用地 795 592 420 335 240

工业用地 504 410 304 234 175

(注：数据来自哈密市国土资源局)

2）哈密市伊州区近两年临近本项目地块市场成交信息如下：

哈密市伊州区近两年临近本项目地块市场成交明细

序号 地块区域
成交价（万

元）

面积（公

顷）

单价（万元/

亩）

1
哈密市区以南、建国南路西侧、大十

字商业街东侧、解放东路南侧
1,089.44 0.73 99.90

2 环城路西侧、人民路南侧 2,884.01 1.92 99.90

3 向阳路东延 1,600.74 0.89 119.88

4
哈密市经七路东侧、纬五路南侧、人

民路北侧
2,112.82 2.07 67.93

5 中华路西侧、肃州寺南侧 1,826.34 1.24 97.90

6 西部片区纬五路南侧、七一路西侧 868.67 0.89 64.94

7
新民五路南侧、建设西路以北、潞安

煤化工小区以东
791.95 0.71 73.83

8
新民六路北侧、纬四路南侧、经一路

东侧
1,817.80 2.20 54.95

9 西区人民路北侧、经九路西侧 2,659.85 2.61 67.93

10 西区纬四路南侧、经六路东侧 3,944.22 4.17 62.94

11 西区纬五路北侧、经六路东侧 4,357.94 4.47 64.94

12 西区新民五路南侧、经六路东侧 3,193.52 4.26 49.95

13 西部片区人民路北侧、经九路东侧 642.13 0.62 68.92

14 广东路北侧 1,130.81 0.58 130.54

15 西部片区纬五路南侧七一路西侧 1,396.61 1.21 76.92

（注：数据来自中国土地网）

3）哈密市伊州区土地地级划分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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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表来自哈密市国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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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待估宗地分析结果

按照出让宗地所处位置、土地等级，参考伊州区政府发布的基准

地价以及临近地块近两年年成交明细，综合分析了伊州区各类用地成

交价格，拟定本项目用于出让的土地为综合用地，按照市场比较法，

取一级地价 70万每亩，二级地价 50万每亩，三级地价 35万每亩。

4.2.4 本项目腾空土地出让挂牌收入测算

根据上述地价确定分析，本项目按年度、区域测算腾空土地出让

收入如下：

2017 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腾空土地出让收入测算

序号 棚改区域 范围
占地面积

（亩）

可出让面积

（亩）
地级

地价

（万元

/亩）

土地出让收

入(万元）

1

西部片区棚户区

（包含西区、人民

路西延、西郊路、

新民六路南侧）

西部片区，新民六

路南侧，天山南路

西侧、人民路北侧

1,385.50 1,108.40 2 50 55,420.00

2
向阳路片区棚户

区改造征收项目
向阳东路南侧 196.30 157.04 1 70 10,992.80

3

老城片区棚户区

（包含民主巷、东

菜园片区、西菜

园、文化西路、北

关新市场、上阿

牙）

鲁能学校以北、建

国南路以西、中山

南路以东，中华路

以东，人民路大桥

以南片区，上阿牙

片区

444.00 355.20 1 70 24,864.00

4

湿地公园两侧片

区（包含健身广

场、东河坝西侧、

人民公园西侧）

天山南路西侧、人

民路北侧
116.94 93.55 1 70 6,548.64

5
人民路大桥南侧

片区
人民路大桥南侧 242.00 193.60 2 50 9,680.00

6
建设东路大桥南

侧片区

天山南路西侧、人

民路北侧
201.00 160.80 1 70 11,256.00

合计 2,585.74 2,068.59 118,7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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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棚户区改造专项债项目腾空土地出让收入测算

序号 棚改项目 范围
占地面积

（亩）

可出让面

积（亩）

地级

（级）

地价

（万元

/亩）

土地出让收入

（万元）

1

上阿牙、东环路

（新四中段）区

域棚户区

上阿牙路以南，

建国南路东侧
271.04 216.83 2 50 10,841.60

2
中阿牙区域棚户

区

中阿牙路以南，

建国南路东侧
220.00 176.00 2 50 8,800.00

3

天山南路以东，

中山路以北区域

棚户区

天山南路以东，

中山路以北，广

东路以南，环城

路以西

107.53 86.02 2 50 4,301.20

4
饭店路两侧区域

棚户区

建设东路以南，

人民公园西侧
150.25 120.20 1 70 8,414.00

5
西郊路以北区域

棚户区

环城路以西，七

一路以东
184.61 147.69 3 35 5,169.08

6
新民六路南侧区

域棚户区

新民六路以南，

七一路以东
105.68 84.54 2 50 4,227.20

7 西部区域棚户
新民六路以南

片区
1,365.00 1,092.00 2 50 54,600.00

8
八一路、军民巷

区域棚户区

八一路以东，天

山北路以西
19.68 15.74 1 70 1,102.08

9
人民路西延棚户

区

环城路以西，七

一路以东
45.00 36.00 2 50 1,800.00

10
东河坝西侧棚户

区

中阿牙路以南，

建国南路以东，

东环路以西

9.83 7.86 1 70 550.48

11 内环路棚户区
哈罗路以东，回

城乡以南
520.00 416.00 2 50 20,800.00

12
北郊路化工厂棚

户区

惠家园以东，北

郊路以北
55.74 44.59 2 50 2,229.60

13
北关新市场棚户

区

中华路以西，滨

河路以东
29.16 23.33 2 50 1,166.40

14
东河区良种场棚

户区
吾尔达村片区 10.29 8.23 3 35 288.12

合计 3,093.81 2,475.05 124,289.76

根据上述测算，本项目土地出让挂牌收入预计为 243,051.2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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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土地出让管理费与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情况及分析

（1）土地出让管理费

本项目土地出让管理费按照项目土地出让收入的 0.5%，合计

1,215.26 万元。

（2）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土地出让金

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4]49 号）文规定，从 2004 年 1

月 1日起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

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让纯

收益征收标准（对应所在地征收级别）×各地规定的土地出让金用于

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

出让地块位于伊州区对应所在地征收级别为十一等，土地收益标

准 35元/平方米。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关于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及使用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

（新财建[2005]21 号）规定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不

低于 20%。

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 4,543.64 ×666.67×35×20%/10000= 2,120.38（万元）

本项目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即 2,120.38 万元。

（3）用于城市廉租房建设的土地出让金

根据财政部《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07]64 号）

规定：从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 10%用于安排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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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项 目 区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243,051.20 万 元 扣 除 拆 迁 成 本

160,262.88万元及土地出让管理费1,215.26万元得到项目区土地出

让净收益为 81,573.07 万元。

城市安置房建设资金=土地出让净收益×10%

=81,573.07×10%= 8,157.31（万元）

本项目用于廉租房建设资金为 8,157.31 万元。

（4）用于水利建设的土地出让金

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

发展的决定》提出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 10%用于水利建设。

水利建设资金=土地出让净收益×10%

=81,573.07×10%= 8,157.31（万元）

本项目用于水利建设的土地出让金为 8,157.31 万元。

（5）用于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金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 号）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落实从土

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相关政策的通知》（财综[2012]2 号）规

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教育资金=土地出让净收益×10%

=81,573.07×10%= 8,157.31（万元）

本项目用于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金为 8,157.31 万元。

本项目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合计=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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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金+用于城市廉租房建设的土地出让金+用于水利建设的土地出

让金+用于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金= 26,592.30 万元

4.2.6 土地出让返还收入

本项目土地出让返还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管理费-土地出让

金相关代缴税费情况= 215,243.65 万元。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详细

测算见附表一。

由附表一可知，本项目收益合计为 215,243.65 万元。

4.3 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项目此次拟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13亿元，假设债券期限 10

年，利率 4.50%进行计算，债券应还本付息 188,500 亿元（详见附表

二）。土地未出让前，该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资本金进行

安排。

如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计算所示，预计土地出让收入对总融

资成本的覆盖倍数为 1.14 倍，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虽然保

障程度一般，但仍有可变动的空间，资金无法偿还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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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伊州区棚改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净收益）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计算期（年）

2 3 4 5 6 7 8 9

土地出让收入 243,051.2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出让比例 8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出让总量 4,543.64 567.96 567.96 567.96 567.96 70.99 70.99 70.99 70.99

居住用地出让收入 243,051.2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单价（万元/亩） 53.49 53.49 53.49 53.49 53.49 53.49 53.49 53.49 53.49

出让量 4,543.64 567.96 567.96 567.96 567.96 567.96 567.96 567.96 567.96

土地出让管理费（0.5%） 1,215.26 151.91 151.91 151.91 151.91 151.91 151.91 151.91 151.91

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 26,592.30 3,324.04 3,324.04 3,324.04 3,324.04 3,324.04 3,324.04 3,324.04 3,324.04

土地收益标准（元/平方米)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2,120.38 265.05 265.05 265.05 265.05 265.05 265.05 265.05 265.05

用于城市廉租房建设的土地出让金 8,157.31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用于水利建设的土地出让金 8,157.31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用于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金 8,157.31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1,019.66

扣除土地出让金相关代缴税费净收益 215,243.65 26,905.46 26,905.46 26,905.46 26,905.46 26,905.46 26,905.46 26,905.46 26,9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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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借款还本付息计划表（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合计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1 银行 1

1.1 期初借款余额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2 当期借款 130,000.00 130,000.00 - - - -

1.3 当期应计息 58,50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1.4 当期还本付息 81,900.00 -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1.5 其中：还本 130,000.00 130,000.00

1.6 总付息 58,500.00 -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其中，建设期利息 5,850.00 5,850.00

其中，贷款利息 52,6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1.7 期末借款余额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13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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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 现金流入 243,051.20 -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1.1 土地出让收入 243,051.20 -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1.2 补贴收入 -

1.3 可用性付费 -

1.4 回收流动资金 -

1.5 增值税减免 -

2 现金流出 194,102.72 73,837.00 95,774.61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2.1 建设投资 166,112.88 73,837.00 92,275.88 - - - - -

2.2 流动资金 -

2.3 土地出让代扣税费等 27,989.84 -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2.5 增值税 - - - - - - - - - -

2.6 维持运营投资 - - - - - - - - - -

3 净现金流量(1-2) 48,948.48 -73,837.00 -65,393.21 26,882.67 26,882.67 26,882.67 26,882.67 26,882.67 26,882.67 26,882.67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141,273.02 -73,837.00 -139,230.21 -112,347.54 -85,464.87 -58,582.20 -31,699.53 -4,816.86 22,065.81 48,948.48

5 净现金流量现值 14,522.25 -70,657.42 -59,882.52 23,557.19 22,542.77 21,572.03 20,643.09 19,754.15 18,903.49 18,089.47

6 累计净现金流量现值 -422,095.05 -70,657.42 -130,539.94 -106,982.74 -84,439.98 -62,867.95 -42,224.86 -22,470.71 -3,567.22 14,522.25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7.08%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 ¥1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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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资本金现金流量表（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现金流入 243,051.20 -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 -

1.1 营业收入 243,051.20 -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30,381.40 - -

2 现金流出 252,602.72 15,131.44 30,330.17 9,348.73 9,348.73 9,348.73 9,348.73 9,348.73 9,348.73 9,348.73 5,850.00 135,850.00

2.1 项目资本金 36,112.88 15,131.44 20,981.44 - - - - - - - - -

2.2 借款本金偿还 130,000.00 - - - - - - - - - 130,000.00

2.3 借款利息支付 58,500.00 -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5,850.00

2.4 经营成本 27,989.84 -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3,498.73 - -

2.5 营业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 -

2.7 所得税 - - - - - - - - - - - -

3 净现金流量(1-2) -9,551.52 -15,131.44 51.23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5,850.00 -135,850.00

所得税前净现金流量 -9,551.52 -15,131.44 51.23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21,032.67 -5,850.00 -135,850.00

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65.59%

所得税前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1.60%

资本金财务净现值(税后） ¥1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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